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檔
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8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 103001579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16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 103002142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1 月 7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 104000063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3 月 25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 104000831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7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 1080038585 號函修正，並

修正名稱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檔案開放應用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7 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 1100039158 號函修正，並

修正名稱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111年8月19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秘字第1110027695

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

辦理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有關檔案

應用、政府資訊提供及卷宗抄錄閱覽規定事項，特訂定本作業規

定。 

二、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本局檔案、政府資訊或卷宗（以下簡稱檔

案資訊應用），應填具申請書（附件一）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設籍或

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

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或

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 )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管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

月日及通訊處所；如係意定代理者，並應提出委任書（附件

二），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係。 

(三 )申請項目。 

(四 )檔案名稱或政府資訊內容要旨。 

(五 )檔號或收發文號。 

    (六 )申請用途。 

    (七 )有使用檔案資訊原件之必要者，其事由。 

    (八 )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為之；其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

者，亦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三、本局收受申請書後，由秘書室進行收文登錄，分文至所申請檔案

資訊之業務承辦單位辦理。業務承辦單位經檢視申請書內容，依

規定檢調檔案資訊後，擬具審核准駁意見，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

內，將審核結果以公文(附件三)檢附「檔案及政府資訊申請應用

審核表」（以下簡稱審核表，附件四）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以電

子傳遞方式申請或於申請書上註明電子傳遞位址者，本局得以電

子傳遞方式通知之。      

四、申請檔案資訊應用之要件或程式不備其能補正者，本局應通知申

請人於七日內補正；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依前項補正資料者，審核期限自補正之日重行起算。 

五、檔案資訊應用申請，經審核有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之情事者，應予拒絕；其

內容有部分應限制應用者，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六、檔案資訊因修補、展覽、他機關檢調或其他情形而無法及時提供

者，本局應將理由及可得提供應用之時間併予通知申請人。 

七、檔案資訊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經電子化儲存者，其應用

以提供影像或複製品為原則。但已敘明有使用原件必要，經審認

合宜者，得提供檔案資訊原件。 

檔案資訊應用時，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可攜式電腦或媒體，其

使用應遵守本局資通安全政策相關規定；可攜式電腦嚴禁連接本

局網路系統，可攜式媒體使用前須經掃毒檢查。 

八、本局檔案應用處所開放應用時間為本局上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十二時三十分；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三十分。 

九、申請人應於指定日期至本局指定處所閱覽，並應出示通知函、審

核表原本及相關證明文件，並完成登記程序。 

十、申請人如需輔佐人陪同檔案資訊應用時，應事先提出申請，經本

局許可後為之。 

前項輔佐人以一人為限，且於檔案應用時不得僅由輔佐人單

獨在場。 

 



十一、本局業務承辦單位人員應陪同協助申請人至檔案應用處所辦理

檔案資訊應用，發現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予制止、停

止其應用並記錄之；其情節重大者，得依法論處： 

(一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資訊。 

(二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資訊。 

(三 )檔案資訊內容有部分應限制應用而遮掩者，擅自撕除。 

(四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資訊或變更檔案資訊內容。 

(五 )擅自將檔案資訊攜出檔案應用處所。 

(六 )擅自進入檔案資訊作業或典藏處所。 

十二、申請人進入檔案應用處所時，如有飲食、吸煙、破壞環境整潔      

或妨害安寧等情事，經勸告制止仍不聽從者，本局得中止其閱      

覽，並記錄之。 

十三、抄錄或複製檔案資訊，如涉及著作權事項，應依著作權法及其

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申請檔案資訊應用之費用，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所屬機

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計算繳納之。 

  前項收費由本局開立繳款書，並請申請人至國庫經辦金融

機構繳費完畢後，將檔案複製品併同檔案資訊應用簽收單(附

件五)一聯交付申請人收執；未能於指定日期應用完畢者，另

於檔案資訊應用簽收單註記，再行擇日辦理。 

十五、經本局准予提供複製檔案資訊郵寄服務，並依審核表將費用匯

入本局帳戶者，經查對確認後，寄發檔案資訊複製品及收據予

申請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申請書 

                      申請書編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 ( 居 ) 所 、 聯 絡 電 話 

申請人 

 

  地址： 

電話：            

E-mail: 

＊代理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地址： 

電話：            

E-mail: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 

序號 檔號或收發文字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申請項目(可複選) 

1 
  □【閱覽、抄錄】 

□【複製】 

2 
  □【閱覽、抄錄】 

□【複製】 

3 
  □【閱覽、抄錄】 

□【複製】 

4 
  □【閱覽、抄錄】 

□【複製】 

5 
  □【閱覽、抄錄】 

□【複製】 

＊序號              有使用檔案資訊原件之必要，其事由（請敘明）:                

＊□複製檔案資訊郵寄服務  ＊□申請輔佐人陪同 

＊申請□自備可攜式電腦   □自備可攜式媒體   

申請用途（可複選）: □學術研究□歷史考證□事證稽憑□業務參考□權益保障□訴訟 

□數位加值：                □其他（請詳述）：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詳閱後附填寫說明） 

附件一 



 

                   填     寫     說     明 

一、申請書編號由本局填寫，標記「＊」者請依需要填寫，其他欄位請完整填寫。 

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三、法人或設有管理人、代表人之團體者，住（居）所欄請填列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地

址，免填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並應於申請人欄位填列其管理人或代

表人相關資料，並檢附法人、團體登記證影本及其管理人或代表人之證明文件影

本。 

四、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請檢具委任書；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係，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五、申請檔案資訊應用涉及個人隱私資料者，請於申請用途釋明理由，並檢具身分關

係證明文件。 

六、檔案資訊應用而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時，應由應用者自負責任。 

七、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資訊，應於本局指定日期、時間及場所，並以核准之應用

方式為之。如需本局提供複製檔案資訊交付，請於序號項下載明交付方式。 

八、申請人抄寫檔案資訊，如有使用自備之可攜式電腦或可攜式媒體者，應經本局許

可後始得為之，並應遵守本局資通安全政策相關規定，可攜式電腦嚴禁連接本局

網路系統，可攜式媒體使用前須經掃毒檢查。 

九、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資訊收費：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

府資訊收費標準」之規定辦理。 

十、申請書填具後，得以書面通訊方式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者，亦得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 

 地址：30091新竹市新安路2號 

    電話：:(03) 577-331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檔案資訊應用申請委任書 

委任人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地址 

 

聯 絡 電 話  

受任人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或營業所)

地址 

 

聯 絡 電 話  

 

為委任人       申請應用檔案資訊案，茲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代理下列事項： 

 

□1.提出應用檔案資訊申請          □2.應用(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資訊 

 

□3.領取檔案資訊複製品            □4.其他：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申請人：  

          

代理人：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附件二 



檔案資訊應用申請審核通知書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函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受文者：如正、副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檔案及政府資訊申請應用審核表 

 

 

主旨：台端申請應用檔案資訊一案，經審核決定如後附審核表，請查照。 

 

說明：依台端  年  月  日申請書辦理。 

 

 

正本：○○○ 

副本：○○○（均含附件） 

 

 

 

 

 

 

 

 

 

 

 

 

 

 

 

 

 

附件三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檔案及政府資訊申請應用審核表 

申請書編號： 

申請人：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聯絡電話： 

住(居)所： 

臺端申請應用本局檔案資訊，經審核決定如下： 

□同意提供應用 

應用方式 申請序號 

□可提供複製品閱覽、抄錄。  

□可提供複製。  

□部分限制提供應用。  

□可提供檔案資訊原件閱覽、抄錄。  

 □使用自備可攜式電腦或媒體 

 □可由輔佐人陪同進行檔案資訊應用 

□無法提供應用 

理由 申請序號 

□檔案內容涉及國家機密或一般公務機密。  

□檔案內容涉及個人犯罪資料。  

□檔案內容涉及工商秘密。  

□檔案內容涉及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  

□檔案內容涉及人事及薪資資料。  

□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  

□有侵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之虞。  

□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其他  

法令依據:□檔案法第十八條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 

□其他： 

□駁回申請 
已經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不能補正者。 

法令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一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 

□到局應用：申請人(代理人)請持通知函、審核表原本及相關證明文件，於   年   月   日 

  （星期  ）   時至本局辦理檔案資訊應用事宜。 

□郵寄函送：複製費用     元、郵資     元及處理費 50 元共計新臺幣      元（詳如後附計價

單）。請於   年   月   日前持繳款書至國庫經辦行繳款。 

※餘如背面說明 

附件四 



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一、到局應用：請於指定時日(得洽經本局同意變更)至本局辦理檔案資訊應用事

宜，並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如附
件）繳交費用。 
地址：300091新竹市新安路 2號 

二、郵寄函送：提供複製檔案資訊及郵寄服務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所屬    
    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規定計價，本局於收訖款項查對確認後，寄發  
    檔案資訊複製品及收據。 
三、應用本局檔案資訊，請遵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檔

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作業規定」及相關規定。 
四、不服審核決定者，得自本審核通知書送達翌日起 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本局

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提起訴願。 
五、本局交通路線：請參考本局網站(https://www.sipa.gov.tw/)→認識園區→竹科

交通。 
六、本局服務時間：上班日上午 8：30~12：30；下午 13：30~17：30。 
    聯絡電話：（03）577-3311 
【法規參考】 

檔案法第十八條: 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 

一、 有關國家機密者。 

二、 有關犯罪資料者。 

三、 有關工商秘密者。 

四、 有關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者。 

五、 有關人事及薪資資料者。 

六、 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者。 

七、 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一、 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 

二、 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

體、自由、財產者。 

三、 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四、 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 (調) 查、

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五、 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

之執行者。 

六、 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 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

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 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九、 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者，

得公開或提供之。 

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 

一、 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二、 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三、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 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五、 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機關更正。 

https://www.si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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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檔案資訊應用簽收單 

附註：序號         提供應用之檔案資訊，內容含有限制應用之事項者，應依下列方式，僅就其他

部分提供之，並將檔案資訊部分抽離、隱藏或遮蓋後影印之情形告知申請人。 

(一)檔案資訊可拆卷者，將不宜提供之部分抽離後提供應用。 

(二)檔案資訊不可拆卷者，將不宜提供之部分適當隱藏或遮蓋後影印提供應用。 

申 請 人： 

申請書編號：            

 

約定應用日期：       年     月     日 

應 用 時 間:        時         分起 

                   時         分迄 

序號 檔號 案由／案名 應用方式 還卷註記 頁數 續閱日期 備註 

1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2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3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4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5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6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7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8   

□閱覽 

□抄錄 

□複製 

□閱畢 

□續閱 

 

 
  

本份資料之檔案資訊內容、頁數及件數確認無誤 。           

申請人簽收： 

 

業務承辦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五 


